
巴西 

一、  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 年，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总额为 203.0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7.0％。其中，中国对巴西出口 7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9％；自巴西进

口 12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3％。中方逆差 55.4 亿美元。中国对巴西出口的主

要产品为机器零部件、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变

压器、静止式变流器及电感器、有线电话、电报设备、纺织纱线及制品、仪器仪

表等；自巴西进口的主要产品为大豆、铁矿砂及其精矿、石油原油、烧碱木浆或

硫酸盐木浆、皮革、木材、豆油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06 年底，中国公司在巴西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

业额 5.4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 1911 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 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巴西完成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 975 万美元。2006 年，巴西对华投资项目 27 个，合同金

额 1.0 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 5560 万美元。截至 2006 年底，巴西累计对华直接

投资项目 411 个，合同金额 6.3 亿美元，实际投入 2.0 亿美元。 

二、  贸易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 

（一）  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巴西没有一部综合的贸易法，主要的进出口措施体现在《进口管理规定》和

《出口管理规定》中。 

1.  关税制度 

1994 年，南方共同体市场成员国根据共同市场委员会第 22/94 号决议制定了

南共市对外共同关税。目前，除汽车行业征收 35％的关税及特定国家的有限的

几种产品外，共同对外关税所约束的绝大部分产品实行 0—20％的从价税，平均

关税大约为 11％。   

2006 年，巴西的平均关税率为 10.6％。根据共同市场委员会颁布的



CMC38/05 号决定，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南方共同体国家每年可以有 100 个税

号（8 位）的产品免受共同对外关税的约束，并可以每六个月调整一次，至多可

调整例外税号的 20％。 

根据共同市场委员会第 CMC39/05 号决定，计算机通信技术领域产品适用特

别税率，98 个 8 位税号项下计算机技术及通信产品的平均税率约为 1.3％，其中

10 个 8 位税号项下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网络集线器、有线电话载波

通信设备及有线数字通信设备等产品的税率为 12％，其余 88 个税号项下的产品

大部分为零关税。巴西外贸委员会分别于 2006 年 2 月 24 日、3 月 20 日、5 月 5

日、6 月 9 日、8 月 25 日做出决定，将部分信息产品的进口关税由原 12％～18

％不等的关税降为 2％。 

根据巴西外贸委员会第 15 号令，1199 个 8 位税号项下的资本品（工业生产

资料）的平均税率约为 10.65％。巴西外贸委员会分别于 2006 年 2 月 24 日、3

月 21 日、5 月 5 日、6 月 9 日、7 月 5 日、7 月 27 日、8 月 25 日做出决定，将

部分资本品的进口关税由原 14％～20％不等的关税降为 2％。另外，巴西外贸委

员会于 2006 年 8 月 9 日决定，将部分资本品零件的进口关税由原 14％～20％不

等的关税降为 2％。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巴西免征部分资本品以及计算机通信技术方面产品等

的工业制成品税。具体产品有：（1）  农用拖拉机、蒸汽锅炉零件、汽轮机零件、

泵类零件、非电热的工业或实验室用炉、皮革制品的制作机器、冶金、炼焦、铸

造机械等 14 种资本品；（2）  信息处理机器用的软件 CD 或 DVD 母片（不包括

音像制品和其他软件）；（3）  用于制作发票的机器。 

2.  进口管理制度 

大部分巴西进口商品都必须办理进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分为“自动进口许

可证”和“非自动进口许可证”两种。 

自动进口许可证主要针对那些不必进行严格贸易管制的商品，许可证的申请

与递交报关单同时进行，审批过程比较简单且自动批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是针

对国家控制的商品和进口行为，受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产品主要有：需要卫生



检疫、特殊质量测试的产品，对民族工业有冲击的产品及高科技产品，也包括军

用物资等国家重点控制的产品。申请非自动许可证审批过程比较复杂，需要出示

各种文件和证明，并要经相关机构会签，通常要在货物装船前或视情况在报关前

进行。 

一般来说，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60 天。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直接

管理机构是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外贸局。发展工业外贸部外贸局收到进口商的申

请和通过巴西银行转来的有关文件后，要对进口商提供的信息和文件进行审查和

核对，然后通过“巴西外贸网”将该申请转至其他相关部委和科研机构某单位会

签。会签都是通过“巴西外贸网”进行的，申请者可随时在电脑上查看审批进程。

会签结束后，发展工业外贸部外贸局根据各方意见，并综合巴西外贸各方面的因

素，对非自动进口许可证进行审批。如被批准，巴西发展工商部外贸局即将结果

通过“巴西外贸网”直接传至海关。 

巴西于 2006 年 1、  4、  5、  8、 9 月分别在《官方公报》上发布了有

关进口许可证修改的内容，对 2004 年 11 月 17 日颁布的 SECEX14 号法令做了

部分修改。   

2006 年 4 月 17 日，巴西颁布第 7 号令，规定自该法令发布之日起一年内，

对进口沙丁鱼实施 4 万吨的配额数量限制。其中，在法令生效后的前六个月内，

配额数量为 20000 吨，前六个月没有用尽的配额可到后面的六个月使用。对外贸

易执行处和农业特别秘书处发布有关该法令的补充规范，明确该配额的分配标

准。 

3.  出口管理制度 

巴西政府规定自 2006 年起，出口额小于两万美元的小型出口企业，可通过

“出口简化注册系统”办理相关出口手续。 

巴西对出口产品实行许可证制度。2006 年，巴西规定 1649 个 10 位税号项

下的产品需申请出口许可，主要包括部分活动物、活植物；部分用作香料、药料、

杀虫、杀菌或类似用途的植物或这些植物的某部分（包括子仁及果实）；部分矿

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部分化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如其他无机酸



及非金属无机氧化物、非金属卤化物、放射性化学元素及放射性同位素及其化合

物等）；部分有机化学品（如烃的硫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天然或合成再制

的生物碱及其盐、醚、酯和其他衍生物；部分氨基化合物、含氧基氨基化合物）；

部分药品；木及木制品；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机器零件；部分车辆

机器零部件；部分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武器、弹药及其零附件。 

4.  贸易救济制度 

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贸易维护局负责对提出倾销和补贴的立案调查申请进

行审查；对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补偿及维护措施的实施提出建议；参与世界贸易

组织就有关贸易保护协定相关标准和实施办法的讨论；参加有关贸易保护的国际

谈判以及参与第三国针对巴西出口商进行的贸易保护的调查，为保护巴西出口商

利益协同政府其他部门提供支持等。 

（二）  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巴西与投资有关的法律主要有《外国资本法》和《劳工法》等。第 4131/1962

号《外国资本法》是巴西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第 55762/1965 号法令是《外

国资本法》的实施细则。 

外商投资必须通过巴西中央银行的 RDE 　 IED 系统注册，且必须在其投资

之日起 30 天内完成注册。 

巴西禁止或限制外国资本进入的领域包括：有关核能开发的活动，报纸、电

视、无线电通信网络的拥有和管理，健康服务活动，边境贸易，邮局及电信服务，

国内特许航空服务以及航天工业。 

外国资本进入巴西金融机构需经巴西政府批准，政府要判断该资本的进入是

否符合国家利益。外国资本一般不能享受巴西政府的特别鼓励措施，唯一的例外

是对用于生产的资本品的进口可减免海关征税。 

根据巴西法律，企业雇佣外国人的比例不得超过本企业员工总数的 33％，

只有当国内没有充足的专业人才可供使用时，才允许雇佣更高比例的外国劳动

者。在巴西工作的外国人必须获得巴西外交部核发的签证。 

自 2000 年全国货币委员会发布鼓励外资投资资本市场的政策后，近年来，



巴西一直致力于进一步完善该项政策。巴西的鼓励措施包括主要三项内容：（1）  

扩大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资本市场的范围，由原来限定某些机构的投资者扩大至

任何居住在境外的投资者。（2）  简化注册手续，由原来需在证监会（投资注册）

和税务总局（法人注册）分别注册改为只需在网上取得证监会的注册，注册时间

也由原来的 30 天缩短至 24 小时之内。2005 年 11 月，巴政府开通网上注册服务，

并在网上出售政府公共债券。（3）  固定收益证券和不定收益证券两者之间可自

由转换，不再被视为利润汇出。 

（三）  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措施及其发展 

1. 2006 年，巴西实行国家外汇管理新办法，包括允许出口企业或自然人将

出口所得的部分外汇存入境外金融机构，留存比例将由国家货币委员会确定并进

行调整，初始比例为 30％左右；新办法规定，留存境外的资金仅限用于履行本

公司的义务，如支付公司的债务或从事原材料的进口等，同时需向联邦税务局说

明资金的使用用途；免征境外资金的临时金融流通税，仅此一项巴西出口企业每

年可节约 2 亿雷亚尔（约合 8000 万美元）左右的成本。20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进入巴西的外国投资，如尚未在中央银行取得注册的，允许补办注册手续，以获

得今后向境外支付利润和股息的资格。改革过去在出入境口岸仅用美元购买免税

商品的办法，允许选用雷亚尔支付，但购买额度仍限制为 500 美元。 

2.  “巴西外贸网”是巴西唯一从事对外贸易统一管理的网络系统。巴西发展

工业外贸部外贸局、巴西财政部税务总局、巴西中央银行等外贸管理部门通过“巴

西外贸网”对进口业务实施从审批进口许可到缴纳关税的一体化分步管理。所有

巴西进出口操作必须通过巴西外贸网进行。“巴西外贸网”除了链接外贸管理部门

外，还链接进口商、报关行、运输商、仓储商及金融机构。 

3.  相关机构调整 

巴西外贸委员会是巴西对外贸易政策的 高决策机构。巴西总统府民事办公

室、计划预算及供给部、发展工业和外贸部、外交部是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部门，

财政部、农牧及供给部也部分参与对外贸易管理工作。联邦税务总局隶属于财政

部，具体负责巴西的海关事务，包括海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税的征收以及海



关监管制度的实施等。 

巴西工业发展署负责推动工业发展政策。该署接受发展、工业和外贸部的指

导与管理，由审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执行机构 3 个部门组成。 

4.  2006 年 12 月 14 日，巴西总统签署《微小和小型企业法》，对小型企业

的有关优惠税收政策从 200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该法律规定政府机关在办理注

册企业信息时要实施网络现代化，办理企业纳税证的时间 多两天，开办一家贸

易公司，原则上 多不超过 15 天。但实际上目前开办一家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约

需要 39 天。目前，圣保罗州、里约热内卢州、米纳斯吉拉斯州、南大河州和巴

拉那州已施行该法，其他 21 个州区也根据各自情况，参照执行此法，向中小型

企业提供优惠政策。 

5.  2007 年 1 月  15 日，巴西副总统签署法令，批准巴西开放再保险市场。

这项新法令规定巴西再保险市场的经营者可以是总部设在巴西的“本地经营者”，

也可以是总部设在巴西之外的经营者，从而结束了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在该行业

的垄断地位。不过，为了保证巴西本国企业的利益，该法令同时规定，在法令生

效后 3 年内，60％的巴西再保险市场份额将由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和其他巴西本

地经营者占有，之后这个份额将有所降低。该法令自签署次日起生效。 

（四）  针对具体商品的管理措施 

为限制大蒜的进口，2006 年 3 月 7 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决定将原 14％的关

税提高到 35％。 

三、  贸易壁垒 

（一）  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尽管巴西降低了商品和食品的进口关税，但大部分大宗农产品及乳制品、食

糖、酒醋饮料等农产品加工品的进口关税仍比较高，其中部分产品的关税水平超

过了 20％。 

（二）  进口限制 

巴西外贸委员会规定所有进口商都必须在其外贸网注册。该注册要求繁琐，

并且有 低资本要求。通过该注册程序递交的每份进口申请表都单独计费。 



巴西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范围广，受约束的产品高达 3000 多种（8 位税

号），且审批程序比较繁杂，不同类别的进口产品需不同的部门或机构核准，涉

及的部门或机构多达 16 个，这增加了出口商了解巴西非自动进口许可制度的难

度。尽管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网站公布了需要非自动进口许可程序的产品类

别，但尚缺乏有关非自动进口许可要求和拒绝非自动进口许可申请原因方面的具

体信息。 

目前，中国对巴西的出口商品中，受非自动许可制度管理的产品主要有大蒜、

蘑菇、绝大部分化工产品、绝大部分医药原料和成品、动植物产品、轮胎、纺织

品、玻璃制品、家用陶瓷器皿、锁具、电扇、电子计算器、磁铁、摩托车、自行

车、玩具、铅笔等。 

（三）  通关环节壁垒 

巴西法律规定，对以海运方式进口的货物，进口商必须与巴西保险公司签订

海上运输保险合同，其平均保险费是进口货物价值的 1.5％。该费率水平远远高

出 0.3％的国际平均水平，削弱了进口产品的价格优势。 

（四）  技术性贸易壁垒 

目前，巴西有 68 种商品需要通过强制认证，198 项商品可接受自愿认证。

巴西承认出口国相关机构出具的检查及认证。 

2006 年，巴西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涉及：角钢，无水乙醇燃料及含水乙

醇燃料、沥青、沥青砂、沥青石以及由天然沥青、石油沥青、矿质焦油制成的沥

青胶粘剂、快干涂料柏油、沥青混合料，过滤或净化水的机械和设备，冷藏箱和

冷冻箱以及家用空调器等产品。 

2006 年 1 月 20 日，巴西国家石油、天然气和生物燃料管理局向 WTO 通报

了两项有关矿产品的技术法规草案，分别对无水乙醇燃料及含水乙醇燃料、沥青、

沥青砂、沥青石以及由天然沥青、石油沥青、矿质焦油制成的沥青胶粘剂、快干

涂料柏油、沥青混合料的质量做出要求。 

2006 年 3 月 8 日，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研究院出台了关于热

压法生产角钢质量要求的第 44 号法案草案。该技术法规草案制定了用于安装电



力传输塔的热压法生产的角钢的有关化学成分、尺寸误差和表面缺陷的质量要

求。此法案覆盖的产品包括：除不锈钢以外的其他合金钢角钢、型材和部件等。 

（五）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巴西对动植物、肉类、鱼类、乳制品、加工食品及饮料实施严格的动植物检

疫措施，并禁止特定用途的麦、西红柿种子等部分植物产品进口。苹果、梨、李

子、油桃、桃子、橘、草莓和坚果必须由植物卫生和检验局检验，获得植物卫生

证书，并提供有关水果种植、处理和运输的额外声明。此外，装运前还必须提前

通知植物卫生和检验局。 

2006 年 1 月 10 日，巴西卫生监督局公布了统一的食品添加剂许可目录—《食

品添加剂统一总清单》，规定了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允许使用的品种及其使

用范围和使用条件。只有纳入该目录的食品添加剂方可用于食品生产，且必须符

合相关法规所规定的使用范围和条件。该总清单在添加剂的分类、使用范围以及

使用条件上，均未采用食品法典委员会的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 

2006 年，巴西卫生监督局修订了 21 种农药在多种农产品中的残留限量，其

中部分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甚至存在严于发达国家标准的苛刻情况。例如，

巴西规定瓜类种植中使用抑霉唑的 大残留限量为 0.01  mg/kg，而根据食品法

典委员会的规定，抑霉唑在黄瓜中的残留限量为 0.5  mg/kg，在甜瓜中的残留限

量为 2  mg/kg。再如，巴西规定瓜类种植中使用烯草酮的残留限量为 0.05  

mg/kg，而根据美国的规定，烯草酮在瓜类中的残留限量为 2  mg/kg。 

2006 年 9 月 21 日，巴西卫生监督局公布了《有关与食品接触的包装、涂层、

器具、覆盖物和设备的决议草案》，规定了与食品或食品原料接触的金属制包装、

涂层、器具、覆盖物和设备的生产、运输、经销和储存要求。上述物品外表所使

用的墨水、清漆或上涂的瓷釉等，如果在通常使用情况下不与食品或消费者的口

部直接接触，则不受该技术法规限制。该决议拟于 2007 年 5 月生效实施。 

2006 年 3 月，巴西农业部公布了 3 项有关水果的法规草案，涉及梨、苹果

以及新鲜的或干的带壳杏仁，规定了上述产品的统一标准和 基本的质量要求。

巴西上述法规未向其他 WTO 成员提供通报评议期，甚至没有给出实施过渡期。 



（六）  贸易救济措施 

自 1989 年 12 月对中国产品发起第一次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 2006 年底，

巴西共对中国产品发起 31 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涉及机电、五金、化工、轻工、

纺织、食品等十几种商品。其中，2006 年新发起 11 起反倾销调查案件。 

巴西是世界上借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贸易诉讼 多的国家之一。仅

2006 年当年，巴西共发起 23 起反倾销案调查，其中有 11 起是针对中国产品的

反倾销调查；另有 4 起是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复审调查。 

1.  反倾销 

2006 年，巴西共对中国发起 11 起反倾销调查，涉及的产品包括：发梳、扬

声器、含或不含镜片的镜架、太阳镜、圣诞树、圣诞树用装饰球、铝制预涂感光

平板、电熨斗、自行车整体曲轴连杆、SDS＋钻头、手动升降滑轮等。2006 年，

巴西还对中国出口的自行车新轮胎、大蒜、挂锁、台式风扇进行了反倾销复审。 

（1）  市场经济地位以及替代国问题 

2006 年，巴西在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及进行的反倾销复审中，仍采用

替代国价格确定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总结如下：挂锁（选择墨西哥）、大

蒜（选择阿根廷）、SDS＋钻头（选择德国）、自行车新轮胎（选择阿根廷）、手

动升降滑轮（选择日本）、台式风扇（选择哥伦比亚）、圣诞树及圣诞树用装饰球

（选择阿根廷）、太阳镜（巴西以法国向芬兰出口太阳镜的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

向巴西出口太阳镜的正常价值）、含或不含镜片的镜架（巴西以意大利向南非出

口同类产品的价格作为基础确定中国向巴西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 

2006 年 9 月 28 日，巴西在其官方公报上公布了对原产于中国的手动升降滑

轮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相关信息。该公开信息反映在该反倾销调查中，巴西以智利

进口原产自日本的手动滑轮的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手动升降滑轮的正常价值为

88.06 美元/件，以 FOB12.44 美元/件作为中国实际出口价格，二者差额达 75.62

美元/件。 

2006 年 11 月 24 日，巴西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对原产自中国的 SDS＋钻头

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相关信息。在该案中，巴西以德国某公司的出口价目表作为基



础，确定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为 10.57 美元/件，采用的中国企业的出口价格

为 1.66 美元/件，经数据调整，二者差额达 8.90 美元/件。 

2006 年 12 月 14 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在其《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新鲜或冷冻大蒜进行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调查期间继

续对涉案产品征收 0.48 美元/千克的反倾销税。在该复审调查中，巴西没有将中

国作为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以 2005～2006 年度阿根廷大蒜价格为基础，确定原

产自中国的大蒜的正常价值为 9.39 美元/10 千克，选取 FOB  4.94 美元/10 千克

作为中国的实际出口价格，从而确定中国大蒜的反倾销幅度高达 90.1％。 

在圣诞树反倾销调查中，巴西以阿根廷作为替代国，以 32.68 美元/千棵（1.8

米圣诞树）作为中国产品正常价值，以 14.5 美元/千棵（1.8 米圣诞树）作为中国

向巴西的出口价格，经数据调整，二者之差达 18.2 美元/千棵。 

在对原产于中国的太阳镜反倾销调查中，巴西以法国向芬兰出口太阳镜的平

均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出口太阳镜的正常价值，为 FOB  457.24 美元/千克  ，

而其确定的中国产品出口价格为 FOB 3.60 美元/千克，经数据调整，二者之差

达 453.64 美元/千克。在对原产自中国的含或不含镜片的镜架的反倾销调查中，

巴西以意大利向南非的出口价格作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为 560.97

美元/千克，而所选取的数据确定中国产品向巴西的出口价格仅为8.83美元/千克，

经数据调整后，二者之差达 552.14 美元/千克。 

综观巴西官方公报中公布的有关巴西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信息可总结

以下三点： 

① 巴西仍然根据其 1995 年第 1602 号法令的规定，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

国家，以第三国出口产品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 

② 巴西对于替代国的选择较随意，既选择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

也选择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日本、法国、德国等国的劳动力成本很高，

生产资料等成本也高于中国，以这些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为基础确定的中国产品正

常价值严重偏离实际情况，以此判断中国出口产品对巴西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是不

准确、也是不负责任的，这在太阳镜和含或不含镜片的镜架两案中表现尤为明显。 



③ 巴西对正常价值的确定较草率，例如在对台式电扇的复审中，巴西以

2005 年 1～8 月间哥伦比亚家用电器生产商 Grupo  SEB 公司在其国内市场的售

货发票和产品价目单为数据来源，算出台式电扇在哥伦比亚国内市场的平均价

格，在进行数据调整时，又加上中国产品出口到巴西所需的运费、保险费以及进

口税等， 后得出中国台式电扇的正常价值；在对中国 SDS＋钻头发起的反倾

销调查中，巴西仅以一德国公司的产品价目表为基础，就得出中国产 SDS＋钻

头的正常价值为 10.57 美元/件，没有做任何实际分析和比较，缺乏科学性和准确

性。 

早在 2004 年，中巴两国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

贸易投资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巴西政府在备忘录中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

地位，但巴西没有及时修改国内相关法律，也没有纠正其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措

施中的错误做法，这严重损害了中方的正当利益。 

（2）  其他不合理做法 

在巴西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后，巴西要求利害关系方于通告

公布之日起 20 日内向巴西调查机关指定其法律代表。调查机关向利害关系方发

出调查问卷后，要求其在 40 日内用葡萄牙语提交答卷，非葡萄牙语材料应附有

巴西法律承认的葡萄牙语译文。在 40 天的时间内，涉案企业不仅要准备材料，

还要准备巴方认可的译文，耗时巨大，增加了企业应诉成本。 

2.  保障措施 

自 1996 年开始，巴西对玩具进口实施保障措施。实施 7 年半后，巴西政府

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决定将实施期延长一年，即延长至 2004 年底。到期后，又

决定再延长 1 年半的时间。2005 年 1 月 1 日～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对涉案进

口玩具除征收 20％的南方共同体市场共同关税外再征缴 8％的附加税。巴方在执

行了世贸规则允许的“发展中国家 长可实施 10 年保障措施实施期限”之后，仍

对玩具产业提出保护措施。目前，巴西企业尚不能为本国消费者生产同等质量、

价格在 5～10 雷亚尔（约合 2～4 美元）之间的商品，巴西政府将进口玩具的

低限价从每公斤 1.6 美元提高到 6.6 美元的做法，不但损害了中国玩具出口商的



利益，更损害了巴西消费者的利益。 

2006 年，中巴两国就玩具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政府间磋商。中国轻工工艺品

进出口商会和中国玩具协会代表中国玩具产业与巴西玩具产业代表——巴西玩

具生产商协会进行了产业间磋商。磋商结果是：一、中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务部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发展工业外贸部关于统计合作的议定书》，按照 2006

年初签订的《备忘录》规定，批准设立统计协调小组，确定将定期举行小组工作

会议；二、中巴玩具产业代表签署了《中巴玩具行业商业标准协议》，根据该协

议，中巴双方玩具协会将根据统计协调小组的工作结果，共同决定 2006～2010

年中国对巴西的玩具出口金额。 

3.  特别保障措施 

巴西总统于 2005 年签署了两个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特保法令。其中，针对

中国纺织品的特别限制措施有效期到 2008 年 12 月 31 日，针对中国其他商品的

特保法令有效期到 2013 年 12 月 11 日。根据巴西特保法令，企业或行业提出特

保请求后，政府应受理并在 30 天内与中方磋商，以达成减轻或避免行业损害的

协议。如磋商未果，巴方将实施调查。 

2006 年 2 月 9 日，中巴两国政府在北京就中国出口巴西纺织品增长幅度限

制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 8 大类 76 个品种，约占中国向巴西出口纺织品种

类的 60％，协议有效期为 3 年，从 2006 年 4 月 3 日起生效，到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这 8 大类产品分别是：丝绸、化纤、合成纤维布、丝绒、汗衫、套头衫和

羊毛衫、大衣和夹克衫、刺绣。 

（七）  政府采购 

巴西第 8666 号法令对除信息和通讯产品之外的大多数政府采购进行了规

范，该法令规定必须对所有投标者提供无歧视待遇。但是，该法令的执行法规却

允许考虑非价格因素，向国内制造的某些产品提供优惠待遇，并且对可以享受政

府资助的产品有当地含量的要求。第 1070 号（1997 年）法令规定了信息技术产

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该法令要求联邦机构和半官方机构根据一项复杂而不透明

的价格技术要求为国产计算机产品提供优惠待遇。 



此外，巴西政府、非盈利性医院等部门的采购过程中存在倾向于购买本国产

品的不透明措施。巴西对外资参与政府采购的限制使得外资服务提供商无法进入

其能源和建筑行业。 

（八）  出口补贴 

1.  巴西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税收、关税和财政鼓励措施，鼓励企业出口和使

用国产原材料。为支持巴西公司的扩张经营，实现现代化经营战略，巴西经济和

社会发展银行对企业购买或租用新机械设备提供优惠融资服务，以鼓励企业购买

国产设备和机械。 

2. 巴西对农业实施补贴的主要方式是对家庭式农业生产提供生产贷款和

延长还贷期限等优惠政策支持。 

（九）  服务贸易壁垒 

1.  影视服务业 

巴西政府规定，有线电视领域的外资比例不得高于 49％，并且外资所有者

必须在巴西设立总部且在巴西拥有商业存在的时间在 10 年以上。外国有线和卫

星节目提供商必须交纳 11％的汇出所得税；但是，如果该提供商将其汇款的 3

％用于联合制作，则可免交该项税赋。 

第 10610 号法令将外资在媒体领域的资产比例限制在 30％以内，包括印刷

和非有线电视领域。巴西要求非有线电视公司 80％的节目内容必须是国产节目。 

2.  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服务业 

巴西政府尚未批准 WTO《金融服务协议》。巴西是南美潜力 大的保险市场。

但是，外国投资者不能在巴西独资经营银行和保险业，也不能在金融机构中占多

数股和有表决权股票的 1/3，除非总统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给予特别批准。在 2006

年以前，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一直垄断再保险业务的经营，如果巴西航运公司希

望投保国外的船舶险，必须向巴西再保险机构提交能够证明国外保险机构保险费

用比巴西保险机构费用低廉的信息。 

3.  邮政和电信服务业 

在电信服务领域，只有在巴西注册经营的公司才能提供移动电话服务或卫星



传输服务。巴西联邦政府垄断普通邮件服务。在巴西境内根据巴西法律经营的公

司可以从事快递服务。 

（十）  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巴西有时仅仅依据未披露的测试和其他保密数据，就允许一些未经授权的药

物的复制品通过检验注册，这与《TRIPs 协定》第 39.3 条的规定不一致。 

四、  投资壁垒 

（一）  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对巴西投资环境的评价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巴西的投资信用等级评定为投机级（BB—

级），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属于低水平，尚差三级才可达到投资级（BBB—）。 

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在 2006 年 9 月联合发布的《2007 年贸易前景的年

度报告》中指出，巴西 2006 年的贸易环境在近一年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在其

评估的 175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21。在巴西圣保罗，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从注

册到正式运营要经过 17 个程序，花费 152 天，在世界银行考察的 155 个主要城

市中排名 149。在巴西建造一座仓库（包括申请规定的许可证和批文，办理规定

的公示和查验，以及接通水电通讯设施的整个过程）需经过 19 个程序，花费 460

天，是拉美地区平均花费时间的两倍多。 

（二）  关于巴西税收 

巴西是南美税收较重的国家之一，共有各种捐税 58 种，远高于美国，是墨

西哥税收的 2 倍。以进口为例，进口商品完税后的成本通常是 CIF 价的 1.8～2

倍。税收负担沉重，税法繁多且内容繁杂，有时还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对外国

投资经营者构成障碍。 

巴西的税收体系复杂，按行政区域划为联邦税、州税（州税有 44 种）、市税

三级，其缴纳比例分别为 63.5％、  23.5％和 13％。政府对税收采取分级征收、

分级管理的方法。此外，企业还要缴纳各种社会性开支。 

在巴西，一家中型企业在一年中的税赋达到了毛利润的 71.7％，为缴付税款

所花费的时间达到 2600 小时，是拉丁美洲平均水平的 5 倍多，是经合组织国家

平均耗费时间的 13 倍。 



（三）  其他 

巴西政府不允许外国投资者对核能、医疗卫生、养老基金、海洋捕捞、邮政

等领域投资。不在巴西居住的外国人不能购买巴西土地，在巴西居住的外国人购

买农村土地受数量限制，巴西边境地区的土地不允许向外国人出售。外国企业可

购买用于具体的农牧业、工业化、垦殖定居等项目的农村土地，但需经巴西农业

部等有关部门批准。90 天内的短期信贷进入巴西需缴纳 5％的金融交易税，90

天以上的信贷则不需缴纳。 

在投资准入方面，巴西仍在很多领域限制外国投资。外资只有得到联邦政府

的授权或同意并符合国家利益，同时必须是巴西人或根据巴西法律在巴西设立总

部和管理机构的公司，才能从事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政府垄断了碳氢化合物

的勘探、开采、提炼、进出口以及海洋和管道运输。但是，除与核能有关的项目

外，政府可以把这些项目外包给国有或私人公司。 

在公路货物运输领域，外资不得超过有表决权股本的 20％。企业必须以股

份公司的形式存在并且其只能发行记名股票。在道路运输领域，对于在 1980 年

11 月 7 日之后在巴西设立的公司，外资只能拥有无表决权资本的 20％。在国际

道路运输领域，只有《国际道路运输协定》七个成员国和《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

成员国的公民持有过半有表决权资本的公司才能经营。 

未在巴西设立公司、代表处或不以其他商业存在形式的外国投资者，不能直

接投资巴国内公共航空领域。巴西仅允许少量外资股份存在于航空企业，外资在

民航企业的股份不得超过 20％。只有巴西公民和在巴西设立并拥有办公场所和

营业的公司才能拥有悬挂巴西国旗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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